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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67/1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与为亚洲及太平洋提供服

务的其他联合国组织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 
9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促进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

结构改革与恢复活力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1998/46 号决议， 

还回顾  大会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第 32/197

号决议， 

又回顾  经社会关于会议结构改革的第 64/1 号决议、以及关于加

强经社会秘书处的审评职能的第 66/15 号决议， 

确认  联合国、具体而言即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秘书处及

其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各合作伙伴做出了宝贵工作， 

重申  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在亚洲及太平洋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发

展主要论坛所发挥的作用：(a)通过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及一体化进程推

进经济和社会发展；(b)根据本区域的需求和优先次序进一步促进拟定和

推广发展援助活动和项目；(c)为全球决策进程提供投入；(d)参加联合

国各组织所制定的相关政策和方案决策的执行工作， 

铭记  当前经济环境对亚洲及太平洋影响最为深远，并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
98
 指出，联合国各机构应发展良好合作和协

调以共同努力缔造一个更有效的联合国， 

注意到  大会关于联合国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第 65/94 号决议内阐

明，一个包容的、透明的和有效的多边制度至关重要，  

认识到  必须根据最大的需求并配合受援目标和优先次序目标明

确地调配经社会现有有限资源，包括至迟于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并为此确保联合国系统尽可能有效予以执行， 

注意到  根据大会第 62/277 号决议所示，为联合国全系统一致性

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包括旨在提高联合国系统效率和效能的各种举

措， 

回顾  大会第 64/289 号决议，特别是大会在其中第 22 段内确认

发达国家为增加发展资源而做出的努力，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承诺增加其

官方发展援助，呼吁履行所有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包括履行许多发达国

家作出的、关于在 2015 年底前实现把其国民总收入的 0.7%用作官方发

展援助、在 2010 年底前实现至少把其国民总收入的 0.5%用作官方发展

 
97  见以上第 246 至 255 段。 

98  见大会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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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以及把其中 0.15%至 0.20%用作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

目标的承诺， 

1. 鼓励  那些尚未实现这些目标的成员国按照大会第 64/289 

号决议第 22 段内所列承诺做出具体努力； 

2. 邀请  成员国在需要追加资源执行此项决议时为之提供预算

外资金； 

3. 请  执行主任： 

(a) 评估秘书处如何执行其任务及如何协调其与在亚洲及太平洋

开展工作的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工作，并说明区域协调机制的职能、

决策进程和成果，包括秘书处如何以杠杆方式利用协同增效效应以及其

他提高效率的手段等作为开展协调工作的模式； 

(b) 与成员国，包括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

委员会协商，并作为关于秘书处评价活动的两年期报告的一部份向经社

会呈报评价结果，自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开始、并在今后各两年期报

告内延续下去。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15 
对经社会会议结构运作情况的中期审查 99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其关于经社会会议结构改革的第 64/1 号决议， 

重申  经社会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最具代表性的机构的独特作

用及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主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的全

面任务， 

注意到  经社会必须同在亚洲及太平洋活动的各国际、区域和次区

域组织开展进一步合作，以实现协同增效效应、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以

及推动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协调统一， 

赞扬  执行秘书协助成员国确定经社会可进一步审议、并可能就其

采取行动的主要议题， 

1. 注意到  秘书处关于对经社会会议结构运作情况的中期审查

的报告；
100
 

                                                 
99  见以上第 246 至 255 段。 
100  E/ESCAP/67/15。 


